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4 -05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丰硕工业缝纫机零件厂

	
	地址
	昌黎县新集镇槐冯庄村

	
	法人代表
	冯红光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四中队
	执法人员
	田福刚、韩华

	
	检查时间
	2018.4.8
	检查地点
	办公室、生产车间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档案资料、应急救援 

	
	发现的

主要问题
	未制定2018年安全教育培训计划；                                                                                                                                                              
无2018年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台账记录内容；                           

无2018年安全生产会议记录；                                                                       

4、无应急演练记录。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已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处

理

结

果
	经复查，该厂已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4 -06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星跃缝纫机零件厂

	
	地址
	昌黎县新集镇槐冯庄村

	
	法人代表
	冯红涛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四中队
	执法人员
	田福刚、韩华

	
	检查时间
	2018.4.8
	检查地点
	办公室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档案资料 

	
	发现的

主要问题
	未制定2018年安全教育培训计划；                                                                               

未健全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档案（未填写档案内容）；                                                                               
无2018年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台账记录内容；                           

无2018年安全生产会议记录。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对1/3/4项已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对2项进行立案调查。

	处

理

结

果
	该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对该公司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处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的行政处罚，该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已整改完毕，罚款已足额缴至指定银行。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4 -07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天焱渔网线有限公司

	
	地址
	昌黎县新集镇东沙子村

	
	法人代表
	赵国强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四中队
	执法人员
	田福刚、韩华

	
	检查时间
	2018.4.9
	检查地点
	办公室、生产车间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档案资料 安全设施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未制定2018年安全教育培训计划；                                                                               

2、未建立隐患排查四项制度；                           

3、无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4、车间内无安全生产警示标志。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已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处

理

结

果
	经复查，该厂已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4 -08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禾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昌黎县葛条港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人代表
	宋春光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四中队
	执法人员
	田福刚、韩华

	
	检查时间
	2018.4.10
	检查地点
	办公室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档案资料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未健全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档案（无2018年培训记录）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已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处

理

结

果
	经复查，该厂已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4 -09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建昌工业缝纫机零件厂

	
	地址
	昌黎县新集镇马踏店村

	
	法人代表
	张纯胜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四中队
	执法人员
	田福刚、韩华

	
	检查时间
	2018.4.16
	检查地点
	办公室、生产车间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档案资料、安全设施

	
	发现的

主要问题
	未制定2018年安全教育培训计划；                                                                                                                                                              
未记录2018年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车间内缺少安全警示标志。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已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处

理

结

果
	经复查，该厂已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5 –005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昌黎县川港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
	昌黎县京山铁路张家庄铁路北

	
	法人代表
	田XX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年度重点企业检查计划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五中队
	执法人员
	刘景玮、陈强

	
	检查时间
	2018.03.27
	检查地点
	配电室、车间、档案资料室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制度落实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安全生产机构设置情况、劳动防护用品发放使用情况

	
	发现的
主要问题
	电焊车间部分工人未佩戴防尘口罩。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1、责令限期改正

	处
理
结
果
	限期整改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昌黎县安监局执法检查信息公示
                                    序号：2018-5 –006
	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

	
	地址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城关昌抚公路西侧

	
	法人代表
	陈XX
	所属行业
	轻工

	执法依据
	年度重点企业检查计划

	执 法 检 查 情 况
	执法科室
	五中队
	执法人员
	刘景玮、陈强

	
	检查时间
	2018.04.03
	检查地点
	生产车间、档案资料室

	
	执法检查
主要内容
	制度落实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安全生产机构设置情况、劳动防护用品发放使用情况

	
	发现的
主要问题
	1、2018年安全投入计划不完善（总经理未批复）；2、2018年教育培训计划总经理未签字。

	
	采取的措施
及处理意见
	1、责令限期改正

	处
理
结
果
	限期整改

	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告知情况：
    在依法下达指令、决定或采取措施等行政行为时，已明确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昌黎县人民政府或者秦皇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